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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81 证券简称：朝阳科技 公告编号：2025-013
广东朝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追加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本次投资概述
广东朝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追加投资的议案》。为进一步提升
公司国际竞争力和服务能力，扩大生产规模，践行公司战略规划，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对全
资子公司越南朝阳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南朝阳”）追加投资不超过3.5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汇，
用于公司位于越南河南省的海外生产基地的扩建。本次实际投资金额以中国及当地主管部门批准的
金额为准，公司将根据市场需求和业务进展等具体情况分阶段实施。

本次追加投资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本次追加投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中文名称：越南朝阳实业有限公司
2、标的公司英文名称：RISUNTEK VIETNAM COMPANY LIMITED
3、注册地址：越南河南省金榜县一图公社同文四工业区，CN-04分区
4、主营业务：生产、销售各类电子产品及其配件
5、股权结构：增资前后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6、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3年12月31日
（已经审计）
24,040.62
15,825.44
8,215.18
21,507.73
663.31

2024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34,015.68
22,943.67
11,072.00
35,164.62
425.34

7、越南朝阳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本次投资的主要内容
1、项目内容：对公司位于越南河南省海外生产基地进行扩建
2、拟投资金额：不超过3.5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汇
3、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四、本次投资目的、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投资目的
公司对越南生产基地的扩建进行投资，旨在增强公司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更好地服务海外

客户，加速全球业务布局，本次投资符合公司长期战略规划，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二）存在风险
1、本投资项目涉及的投资金额为计划数或预估数，与实际投入可能存在差异。
2、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业务进展和项目建设进度等具体情况分阶段实施本次投资计划。未来

国内外市场、国际政治环境及经济形势存在发生变化的可能性，项目的投资计划可能根据未来实际情
况调整，存在不能达到原计划及预测目标的风险。

3、本项目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投资金额较大，自筹资金取得受经营情况、信贷政策、
利率水平、融资渠道和融资进度等因素影响，资金能否按期到位存在不确定性。

3、本次投资事项尚需经过境内发改委、外汇管理、商务部门等有关部门审批或备案，以及在境外
办理注册登记等手续，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积极与相关部门沟通，推进审批进程。

4、境外的政策体系、法律体系、社会商业环境等与国内存在差异，投资事项可能面临经营风险、管
理风险及政策风险等各方面不确定性因素。公司将遵守当地法律和政策并不断完善境外公司管理体
系，健全内控制度和风险防控机制，适应业务要求和市场变化，积极防范和应对相关风险，确保项目的
顺利运行。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越南朝阳追加投资是基于公司业务长远发展的需要，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

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广东朝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5日

证券代码：002981 证券简称：朝阳科技 公告编号：2025-012
广东朝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董事长、监事会主席、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内部审计负责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朝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4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第四届监事会主
席、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和内部审计负责人等相
关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选举情况
董事会同意选举郭丽勤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选举情况
监事会同意选举陈是建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选举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下设战略与投资管理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各

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如下：
战略与投资管理委员会：郭丽勤女士、赵晓明先生、陈立新先生，其中郭丽勤女士为主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赵晓明先生、陈立新先生、谌龙先生，其中赵晓明先生为主任委员。
提名委员会：谌龙先生、赵晓明先生、徐林浙先生，其中谌龙先生为主任委员。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陈立新先生、谌龙先生、徐林浙先生，其中陈立新先生为主任委员。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四、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聘任情况
董事会同意聘任以下人员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内部审计负责人，具体如下：
总经理：郭丽勤女士
副总经理：于启胜先生、徐林浙先生
财务总监：龚峰先生
董事会秘书：袁宏女士
证券事务代表：蔡文福先生
内部审计负责人：兰桂凤女士
上述人员均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曾
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或《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禁止任职的情形。公司董事会秘书与证券事务代表均已取得深圳证
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董事会秘书及证代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769-86768336
传真：0769-86760101
电子邮箱：ir@risuntek.com
通讯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企石镇江南大道17号
上述人员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广东朝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5日

附件
广东朝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
及内部审计负责人简历
郭丽勤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7年12月出生。曾任东莞市朝阳实业有限公司监

事、厦门凯立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东莞市旭勤实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东莞博汇电子有限公司董事、东莞律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监事、广东健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监事、总
经理等职务。现任广东朝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广州飞达音响有限公司董事长、
宁波鹏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广东健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玖益
（深圳）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律笙（香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RISUNTEK PET.LTD董事、东莞律笙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东莞市朝阳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越南朝阳实业
有限公司总经理。

郭丽勤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1,000,000股，通过持有控股股东广东健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00%的股权、股东宁波鹏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51.56%的出资份额间接持有公司股份。郭
丽勤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系董事候选人郭荣祥先生之妻姐，除上述关联关系外，郭丽勤女士与其
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郭丽勤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曾
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或《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于启胜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9年8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曾任广州番禺丰达
电机厂（日本FOSTER集团旗下工厂）HP本部本部长，歌尔股份有限公司EPH事业部运营副总经理。
2020年8月入职广东朝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贺州朝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

于启胜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6.72万股，与持股 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于启胜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
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
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或《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徐林浙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3年11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曾任广东正中珠
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员、广东朝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广东朝阳电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星联技术（广东）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财务负责人，东莞市星联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苏州优瑞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林浙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持有股东宁波鹏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96%的
出资份额间接持有公司股份。除此之外，徐林浙先生与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徐林浙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曾

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或《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龚峰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0年3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曾任深圳市影儿时尚
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经理、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中心负责人、深圳市安特信技术有限公司财
务总监、广东朝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负责人，现任广东朝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
监。

龚峰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52万股，与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龚峰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
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
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或《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

袁宏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8年4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华自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长沙沪鼎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合规总监、广东朝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证券部副总监，2021年1月至今任广东朝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袁宏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24万股，与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袁宏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
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
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或《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袁宏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蔡文福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2年5月出生，本科学历。2015年5月入职广东朝
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证券部经理、证券事务代表。

蔡文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蔡文福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意见的情形；不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的情形。蔡文福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兰桂凤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3年8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曾任东莞华贝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师、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广东乐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主管、广东
朝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计主管，2022年11月至今任广东朝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
负责人。

兰桂凤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兰桂凤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意见的情形；不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或《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公司内部审计
负责人的情形。

证券代码：002981 证券简称：朝阳科技 公告编号：2025-011
广东朝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经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时间要求，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3月4日以口头方式

送达至每位监事；
2、本次监事会于2025年3月4日以现场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3、本次监事会应参加会议监事3人，实际参加会议监事3人；
4、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是建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出席、会议记录人员列席；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广东朝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陈是建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监

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上的《关于选举董事长、监事会主席、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
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内部审计负责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2）。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2、审议并通过《关于对全资子公司追加投资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国际竞争力和服务能力，扩大生产规模，践行公司战略规划，公司拟以自有资

金或自筹资金对全资子公司越南朝阳实业有限公司追加投资不超过3.5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汇，用于
公司位于越南河南省的海外生产基地的扩建。本次实际投资金额以中国及当地主管部门批准的金额
为准，公司将根据市场需求和业务进展等具体情况分阶段实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上的《关于对全资子公司追加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朝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3月5日

证券代码：002981 证券简称：朝阳科技 公告编号：2025-010
广东朝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时间要求，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3月4日以口头方式

送达至每位董事；
2、本次董事会于2025年3月4日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3、本次董事会应参加会议董事6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6人（独立董事赵晓明先生、陈立新先生以

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4、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本次会议由董事郭丽勤女士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广东朝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郭丽勤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2、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下设战略与投资管理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如下：
战略与投资管理委员会：郭丽勤女士、赵晓明先生、陈立新先生，其中郭丽勤女士为主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赵晓明先生、陈立新先生、谌龙先生，其中赵晓明先生为主任委员。
提名委员会：谌龙先生、赵晓明先生、徐林浙先生，其中谌龙先生为主任委员。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陈立新先生、谌龙先生、徐林浙先生，其中陈立新先生为主任委员。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3、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郭丽勤女士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4、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于启胜先生、徐林浙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5、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龚峰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6、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袁宏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7、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蔡文福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8、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兰桂凤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上述选举及聘任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国证

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上的《关于选举董事长、监事会主席、董事会各专门委
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内部审计负责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2）。

9、审议并通过《关于对全资子公司追加投资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国际竞争力和服务能力，扩大生产规模，践行公司战略规划，公司拟以自有资

金或自筹资金对全资子公司越南朝阳实业有限公司追加投资不超过3.5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汇，用于
公司位于越南河南省的海外生产基地的扩建。本次实际投资金额以中国及当地主管部门批准的金额
为准，公司将根据市场需求和业务进展等具体情况分阶段实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上的《关于对全资子公司追加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朝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5日

证券代码：003038 证券简称：鑫铂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7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3月5日（星期三）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3月5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3月5日上午9:15至15:00的

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安徽省天长市安徽滁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五路与 s312交汇处，安徽省天长

市安徽鑫铂科技有限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5、主持人：副董事长李杰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5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

司股份数合计为119,749,3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1389％。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共14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31,672,26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966％。

2、股东现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96,

960,2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7874％。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8,883,168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452％。
3、股东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14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22,789,101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15％。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共14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22,789,101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3515％。

4、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参加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议案1.00《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9,499,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10％；反对222,5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8％；弃权27,7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422,0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99％；反对222,5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26％；弃权27,7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5％。

议案2.00《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9,501,0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27％；反对222,5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8％；弃权25,7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423,9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61％；反对222,5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26％；弃权25,7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3％。

议案3.0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9,498,9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09％；反对222,5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8％；弃权27,9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421,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93％；反对222,5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26％；弃权27,9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2％。

上述议案均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李军、音少杰。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

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5日

证券代码：003038 证券简称：鑫铂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8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
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2月14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1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对2025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
励计划”）采取了充分且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通过向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查询，公司对内幕信
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月内（即2024年8月14日至2025年2月14日，以
下简称“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以下简称“核查对象”）；
2、核查对象均已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
单》。

二、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

明细清单》，在本激励计划自查期间，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在自查期间内，共有23名核查对象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经公司核查并与上述人员沟通确

认，其中：
1、5名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发生在知悉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时间前，系其个人基于公司

公开披露的信息以及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与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无
关；其在买卖公司股票时，未获知、亦未通过任何内幕信息知情人获知公司本激励计划的具体内容、时
点安排等相关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2、18名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系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
终止实施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回购注销相关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实施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回购注销相关限制性股票。上述人员在自查期间内由公司通过批量非交
易过户的方式回购其持有的股权激励限售股2,125,620股。

除此之外，本激励计划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二）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

明细清单》，在本激励计划自查期间，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
公司股份5,558,200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票变动系执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回购公司股份方案，其中：

1、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
的议案》，公司在自查期间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415,
800股，上述股份已于2024年9月12日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注销手续；

2、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
案（第二期）的议案》，公司在自查期间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5,142,400股。

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行为系基于上述会议决议记载的回购计划实施，相关
回购实施情况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利用内幕
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
公司在筹划本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等相关制度，限定参与筹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
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登记，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 6
个月内，未发现核查对象利用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或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
关内幕信息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

四、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5日

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002191 公告编号：2025-005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风险提示：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劲嘉股份”）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股份

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超过80%。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有的质押

股份均为场外质押形式，未涉及二级市场交易平仓或强制平仓情形。因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涉

及借款合同的诉讼，若后续法院最终裁定支持债权人相关诉讼请求，债权人有权通过司法程序处置部

分相关质押股份。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公司于2025年3月5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劲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劲嘉创投”

或“控股股东”，目前持有公司463,089,70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1.90%）的通知，劲嘉创投将持有的公

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以及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质押及累计质押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劲 嘉 创
投

劲 嘉 创
投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是

是

-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股）

1,000,000

1,000,000
2,000,000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0.22%

0.22%
0.43%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0.07%

0.07%
0.14%

质押
起始日

2023 年 11 月1日

-

质押
到期日

2025 年 3 月 3
日

2025 年 3 月 4
日

-

质权人

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
注：上表部分数据存在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下表亦同。

2、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称

劲 嘉
创投

合计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是

-

本次质押
数量（股）

1,000,000

1,000,000
2,000,000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0.22%

0.22%
0.43%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0.07%

0.07%
0.14%

是 否 为
限售股

否

否

-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否

否

-

质押起始
日

2025 年 3
月3日

2025 年 3
月4日

-

质押到期
日

办理解除
质押之日

-

质权人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深 圳

分行

-

质 押
用途

借 新
还旧

-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新疆世纪运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世纪运通”）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股 东
名称

劲 嘉
创投

世 纪
运通

合计

持股数量（股）

463,089,709
39,450,000
502,539,709

持 股 比
例

31.90%
2.72%
34.62%

本次解除质押
及质押前质押
股份数量（股）

463,089,709
39,400,000
502,489,709

本 次 解 除 质
押 及 质 押 后
质 押 股 份 数

量（股）

463,089,709
39,400,000
502,489,709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100.00%
99.87%
99.99%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31.90%
2.71%
34.61%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数量

0
0
0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77,500,000
38,000,000
115,500,00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数量

0
0
0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0
50,000
50,000

（三）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情况说明

据劲嘉创投出具给公司的书面通知，劲嘉创投于2023年11月1日将持有的劲嘉股份81,000,000
股质押给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据此获得了分批贷款，其中单笔贷款首期到期日为 2025
年2月26日，其余批次贷款按约定期限陆续到期。经过劲嘉创投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的友好协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同意对劲嘉创投该笔到期债务采取借新还旧的方式进

行处理，这一举措有助于缓解劲嘉创投的短期偿债压力。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

1、控股股东的基本情况

名称：深圳市劲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麻岭社区科技中二路19号劲嘉科技大厦1601
法定代表人：乔鲁予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50482408E
经营范围：直接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其他技术创新产业；受托管理和经营其他创业投资公司的创

业资本；投资咨询业务；直接投资或参与企业孵化器的建设；法律和行政法规允许的其他业务；国内商

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

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日用品销售；电子产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计
负债总计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偿债能力指标
流动比率（倍）
速动比率（倍）

现金流量比率（倍）
资产负债率

2022年12月31日
1,479,385.31
730,692.40
191,767.88

2022年1-12月
687,069.34
-8,182.20
122,374.62

2022年12月31日
1.18
0.92
0.17
0.49

2023年12月31日
1,357,923.95
681,050.47
196,279.58

2023年1-12月
495,843.34
-9,876.41
50,549.53

2023年12月31日
1.21
1.09
0.08
0.50

劲嘉创投当前各类借款总余额为 435,023.24万元，未来半年内和一年内需偿付的上述债务金额

分别为343,998.35万元、417,073.24万元；劲嘉创投已发行债券余额为0万元。

劲嘉创投涉及借款合同的诉讼及被执行裁定，具体内容详见于2025年3月3日披露于指定信息

媒体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涉及诉讼的公告》。劲嘉创投存在一定偿债风险。

2、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

名称：新疆世纪运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高新街258号数码港大厦2015-499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乔鲁予

合伙份额：2,8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07525287727
经营范围：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

市公司股份。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计
负债总计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偿债能力指标
流动比率（倍）
速动比率（倍）
资产负债率

2022年12月31日
16,950.11
13,593.27
3,410.83

2022年1-12月
0.00
-0.70
-76.81

2022年12月31日
1.24
1.24
0.79

2023年12月31日
15,395.61
12,153.52
3,242.09

2023年1-12月
0.00

-168.74
960.36

2023年12月31日
1.25
1.25
0.79

世纪运通当前各类借款总余额为0万元。

世纪运通涉及借款合同的诉讼，具体内容详见于2025年3月3日披露于指定信息媒体的《关于公

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涉及诉讼的公告》。世纪运通存在一定偿债风险。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最近两年经审计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

关联交易方
劲嘉创投
劲嘉创投
劲嘉创投

交易内容
物业管理及水电

销售商品
物业租赁

定价原则
市场化定价
市场化定价
市场化定价

2022年发生金额（元）
235,291.83
3,778.00

182,857.20

2023年发生金额（元）
247,454.49

0
182,857.14

4、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进行股份质押融入的资金用于满足其日常经营的资金需求。

5、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6、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7、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不涉及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8、以2025年3月4日起算，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和一年内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

累计数量、占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比例、占公司总股本比例、对应融资余额如下表所示：

时段

未来半年内
未来一年内

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
（股）

264,689,709.00
357,289,709.00

占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所持股份比例

52.67%
71.10%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18.23%
24.61%

对应融资余额（元）

4,031,687,266.00
4,259,436,188.88

9、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质押股份均为场外质押形式，未涉及二级市场交易

平仓或强制平仓情形。因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涉及借款合同的诉讼，若后续法院最终裁定支持

债权人相关诉讼请求，债权人有权通过司法程序处置部分相关质押股份。假设司法机关最终裁定对

目前涉及诉讼相关的质押股份进行强制执行，按照权益变动最大可能幅度测算，不会导致公司的实际

控制权发生变更。

本次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方面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六日

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002191 公告编号：2025-006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获得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5日收到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中丰田

光电科技（珠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丰田”）有关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证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证的相关情况

公司收到由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深圳市财务局、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

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GR202444207096，发证时间：2024年12月26日，有效期三年）。

本次系公司原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满后进行的重新认证。根据相关规定，公司高新技术企

业认证通过后三年内（2024年－2026年），将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即企

业所得税按15%的税率征收。

二、中丰田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证的相关情况

中丰田收到由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

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GR202444001924，发证时间：2024年11月19日，有效期三年）。

本次系中丰田原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满后进行的重新认证。根据相关规定，中丰田高新技

术企业认证通过后三年内（2024年－2026年），将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即企业所得税按15%的税率征收。

2024年公司及中丰田已按15%的税率预缴企业所得税，因此上述公司高新技术企业认证事项对

公司2024年度业绩无重大影响，对公司未来两年业绩有一定积极作用。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六日

股票代码:601012 股票简称:隆基绿能 公告编号:临2025-020号
债券代码:113053 债券简称:隆22转债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提供担保金额：近期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间发生新增担保金额合计人民币66,946.07万元（外币

担保金额根据2025年2月末汇率折算为人民币，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金额币种均为人民币）。
截至 2025年 2月 28日，公司及子公司已提供的担保金额累计为 229.88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归母净资产 32.61%。其中：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金额为 226.37亿元，公司
及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金额为3.51亿元。

● 是否有反担保：本次新增担保事项无反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0
● 风险提示：本次新增担保包括担保对象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情形，敬请投资者注

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进展概况
（一）提供担保情况
1、根据业务经营需要，近期公司为全资子公司 LONGi Solar Technology (U.S.) Inc.、LONGi Solar

Australia Pty Ltd、LONGi Solar Poland sp. z o. o.、LONGi Solar Technologie GmbH、LONGi SOLAR TECH⁃
NOLOGY SPAIN, S.L.U.、宁夏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西安隆基清洁能源有限公司、隆基乐叶光

伏科技有限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开立银行保函合计58,287.21万元；全资子公司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LONGI SOLAR TECHNOLOGY SPAIN, S.L.U. 日常经营业务开立银行保函145.77万
元。具体担保期限以保函约定为准。

2、根据业务经营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 LONGi (H.K.) TRADING LIMITED为全资子公司 LONGi
SOLAR TECHNOLOGY SPAIN, S.L.U.和LONGi Solar Poland sp. z o. o.销售业务提供履约担保 8,513.09
万元，具体担保期限以合同约定为准。

（二）担保的决策程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4年第十二次会议、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间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12月11日、2024年12月31日
披露的相关公告），根据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在确保规范运作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同
意2025年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全资子公司间互相担保、全资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新增额
度合计不超过500亿元人民币，其中向资产负债率为70%及以上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新增额度不
超过400亿元，向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新增额度不超过100亿元。授权期限
自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以上新增担保事项在上述股东大会和董事会预计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
大会批准。

二、担保的必要性、合理性
以上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是为了支持子公司经营发展，公司对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

策能够有效控制，可以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担保风险可控。
三、董事会意见
以上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发展需要，符合公司整体战略。相关担保

在公司2025年度担保预计和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5年 2月 28日，公司及子公司已提供的担保金额累计为 229.88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归母净资产 32.61%。其中：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金额为 226.37亿元，公司
及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金额为3.51亿元；公司及子公司为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为 170%及以上的担保
对象提供担保金额220.73亿元。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亦无逾期担
保。

1根据谨慎性原则，共用担保额度按照担保对象资产负债率较高者计算，担保对象为户用分布式
用户的对外担保金额计入担保对象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担保。

特此公告。
附件：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三月六日

附件：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为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不存在影响被担保方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

项，被担保人包括但不限于：

序
号

1
2
3
4
5
6

公司名称

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
司

宁夏隆基乐叶科技有限公
司

西安隆基清洁能源有限公
司

Longi Solar Australia PtyLtd
Longi Solar Poland sp. z o.o.
LONGI SOLAR TECHNOL⁃OGY SPAIN, S.L.U.

注册资本

360,000万人民
币

67,874.02 万人
民币

50,000 万人民
币

200万澳元

300.5万兹罗提

300.24万欧元

注册地

陕西省西安市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
川市

陕西省西安市

澳大利亚悉尼

波兰华沙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

成立日期

2015/2/27
2018/5/8
2014/5/8
2019/3/18
2022/8/30
2021/11/22

法定代表
人

钟宝申

常鹏飞

何江涛

/
/
/

主营业务

光伏产品制
造销售

光伏产品制
造销售

电站开发运
营

销售贸易

销售贸易

销售贸易

最近一期资
产负债率是
否超过70%

是

否

否

是

是

是

7
8

LONGi Solar Technology (U.S.) Inc.
LONGI Solar TechnologieGmbH

5,000美元

100万欧元

美国特拉华州

德国法兰克福黑森
州

2015/11/17
2017/6/29

/
/

销售贸易

销售贸易

是

是

续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公司名称

隆基乐叶光伏科
技有限公司（单

体合并）

宁夏隆基乐叶科
技有限公司

西安隆基清洁能
源有限公司（单

户报表）

Longi Solar Aus⁃tralia Pty Ltd
Longi Solar Po⁃land sp. z o. o.
LONGI SOLARTECHNOLOGYSPAIN, S.L.U.
LONGi SolarTechnology (U.S.)Inc.
LONGI SolarTechnologieGmbH

2024年9月30日/2024年1-9月财务指标
资 产 总

计

5,303,577.79
288,140.14
440,748.68
14,323.11

63.12
247,645.29
277,780.54
92,821.82

负 债 合
计

4,107,737.85
99,321.27
290,808.71
12,277.85

98.42
231,589.91
436,363.72
69,102.15

净资产

1,195,839.94
188,818.87
149,939.97

2,045.26
-35.30
16,055.39

- 158,583.18
23,719.66

营 业 收
入

3,379,258.46
14,736.98
328,782.08
25,289.14
0.00
346,173.97
276,211.38
163,601.29

净利润

38,306.92
- 7,412.22

73,074.30
-284.93
-626.31
14,907.83
48,161.23
11,612.79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度财务指标
资 产 总

计

5,213,325.31
418,505.14
417,135.80
11,401.28

329.25
161,768.21
238,685.03
54,058.08

负 债 合
计

4,054,649.46
202,274.05
250,303.69

9,070.74
273.96
160,745.93
446,981.78
42,098.34

净资产

1,158,675.84
216,231.09
166,832.11

2,330.54
55.29

1,022.28

- 208,296.75
11,959.74

营业收入

9,859,849.87
550,289.60
333,153.91

44,302.75
317.83
210,367.10
311,250.65
329,281.93

净利润

- 136,389.08
7,602.17

45,859.75
725.58
55.62

754.12

- 115,776.20

1,820.20


